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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 言

古希腊著名的辩证法大师赫拉克利特曾经天才地指出：世界上

“一切皆流，万物常新” 。道德世界就像一条源源不断向前奔腾的

河流一样，永远处在流动变化之中。顺着时光的河床，道德的流动

变化呈现出千姿百态，令人眼花缭乱，使人扑朔迷离。于是，古往

今来，为了把握住纷繁复杂的道德流变，熬白了多少智者哲人的少

年头。然而，凭借着辩证道德之光，人类正在不断地趋近绝对道德

真理的遥远彼岸。

一　　道德流变、道德演变与道德变易

自从人类的道德萌生以来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，道

德一直都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变化。然而，这并非就是说，人类从一

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；恰恰相反，在 世纪以前的漫长岁月里，

人类的主流意识，始终把道德视为永恒不变的“绝对真理”。

道德流变与辩证道德

①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：《西方哲学原著选读》上卷，商

务印书馆 页。年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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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认识的经典代表一是“神赋论”，二是“人性论”。

“神赋论”的基本认识是：道德来源于神，是神为人类立法，

故道德既是永恒的，也是具有至上的权威的。“神赋论”中最具代

表性的是基督教。而“全部基督教伦理观在一些重要方面根植于

圣经” 。根据《圣经》记载，以色列人的领袖摩西和上帝立约，

上帝在西乃山上为以色列人颁布了十大诫命和诸多律令（这就是

基督教伦理中最著名的“摩西十诫”）；谁违反了这些诫命和律令，

都会受到上帝的惩罚。除此之外，相近的认识还有苏格拉底的

道德来源于一种“灵异”，即“灵异说” 心中的守护神。这种

守护神是在人小时候就进入人心灵的，它是神的声音，指导人应当

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。

“人性论”的主要看法是：道德根源于人性，是人性的发展和

外化；人性不变，道德也不变。“人性论”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孟子

的“性善论”。在孟子看来，人类和动物有着根本的区别，惟有人

类才有道德；人类之所以有道德，是因为人性中天生就有着道德的

善端；善端与生俱来，扩充则为道德。因此萌芽 ，孟子说：

“恻隐之心，人皆有之；羞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；恭敬之心，人皆有

之；是非之心，人皆有之。恻隐之心，仁也；羞恶之心，义也；恭

敬之心，礼也；是非之心，智也。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

有之也。”

然而，马克思主义的创立，第一次拨开了道德永恒不变论的迷

雾，不仅把道德建筑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上，而且奠定在辩证法

的坚实基石上。马克思主义认为，道德既不来自于神，也不根源于

人性；道德本源于人类自身的社会生活。与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相

坎默：《① 查 尔 斯 页。基督教伦理学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，第

《孟子 告子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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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应，道德的不变性是相对的，而变化性则是绝对的。因此，马克

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，在其扛鼎巨作《反杜林论》中就十

分明确地指出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绝对不变的，也没有什么领

域存在着“最后的终极的真理”；特别是在道德领域，“在这里播

下的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恰恰是最稀少的。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

一个民族、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，以致它们常

。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”

道德的发展变化如果按研究的不同视角及其范围和方向上来划

分，可以分为道德演变、道德变易与道德流变。

道德演变主要是从客体研究的视角，特指道德在宏观范围里的

纵向性的变化发展；它所指的特定对象主要是社会道德现象。道德

演变的基本形态表现如下：

社会性道德演变。道德在本质上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，直接为社

会的经济基础所规定。每一个社会形态，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

有机统一体；其中，社会的经济基础起决定性的作用。当社会经济基

础发生变更，社会形态发生更替，社会道德必然会或早或迟地发生变

化。在人类社会历史上，先后出现过五种社会形态：原始社会、奴隶

社会、封建社会、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。相应地，也就有了

社会性道德演变的五种道德形态：原始社会道德、奴隶社会道德、封

建社会道德、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和社会主义社会道德。

时代性道德演变。人类的社会进化，有着鲜明的时间阶段性。

在每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，都有着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

根本相区别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，因而道德的演变也就不可避免

地抹上浓郁的时代色彩。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，先后经历过古

代、近代和现代。与此相适应，也就有了时代性道德演变的三大道

卷，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人民出版 页。社 年版，第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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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形态：古代道德、近代道德和现代道德。除此之外，社会发展的

历史阶段在时间分段上，还可以做一些更细一些的划分。例如中华

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多年来的历史，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发展进程中

的部分质变状态，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时代：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与社

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。当然，也就有了两个不同时代的道德形态：

传统计划经济时代道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道德。

民族性道德演变。每一个民族，都生活在其特定的生存空间，

特定的生存空间规定了其特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，形成了具有

本民族特色的禁忌、风俗、习惯、传统、心理特征和思维方式等

等，从而也就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族道德。例如，中华民

族在漫长的古代社会生活中，形成了具有家族主义、中和主义、情

感主义、尚义主义、制欲主义、德性主义、民本主义和等级主义等

基本伦理精神的民族道德。西方民族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，也逐

渐形成了具有个人主义、竞争主义、理智主义、功利主义、享乐主

义、自然主义、民主主义、平等主义等基本伦理精神的民族道德。

虽然，民族道德有其确定性，但是，民族道德所依存的生产方式和

生活方式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，不可避免地或早或迟、或多或

少地发生变化，从而必然导致民族道德的演变。

阶级性道德演变。阶级并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，也不是永

远存在的社会现象，它只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产

物。自从人类社会进入到文明时代以来，两大对抗性的阶级就存在

了；随着文明社会的演进，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

会，两大对抗性的阶级也相继发生了根本性的演化。在阶级社会

里，由于两大对抗性阶级的根本对立，社会道德也必然分化为阶级

的道德。正如恩格斯曾经断言的那样：“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

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。而社会直到现在是在阶级对立

中运动的，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；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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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利益辩护，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，代表被压迫者对

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。” 在此，阶级性道德演变，

不仅是指阶级角色的变化所引起的道德变化，而且还指阶级地位的

变换所引发的道德变化。

宗教性道德演变。宗教是人们的一种信仰和崇拜，是对一种根

本不存在的力量的信仰和崇拜，即对超自然力的信仰和崇拜。这种

超自然力完全是通过人们自己幻想和想象而创造出来的，并被认为

它对现实生活具有支配作用（如人们对神灵、上帝、天使、魔鬼

等的信仰和崇拜）。 因此，宗教的本质在于：人们用自己的幻想

和想象对支配现实生活的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做出虚幻的和歪曲的

反映。宗教在全世界各国、各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中，都是一种普遍

存在的社会现象。从原始社会的氏族社会时期起，宗教就已经产生

了。到目前为止，世界上信奉各种宗教的教徒人数约占全世界总人

口的 以上。其中，影响最大的是世界三大宗教，即基督教、

伊斯兰教和佛教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，宗教逐渐地和道

德结成了联盟，形成了特有的宗教道德，并通过宗教道德的教化活

动，发挥了其文化的功能，从而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世俗社会。宗教

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现象，和道德一样，都寄生于一定的

社会经济基础。因而，伴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演化，宗教道德也必

将发生演变。

道德变易主要是从主体研究的视角，特指道德在微观范围内的

横向性的变化发展。它所指的特定对象主要是个体道德现象。道德

变易的基本形态表现如下：

动果单向型。从我们个体的道德行为过程来看，动机与效果构

卷， 页。《 人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社 年版，第

参见唐尧著《宗教概述 页。年版，第》，河南大学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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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一种复杂的关系。所谓动机，在伦理学意义上，就是指行为主体

在同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中，自觉追求一定目的的自觉愿望或意图。

所谓效果，在伦理学意义上，则是指行为主体的个别的或一系列的

行动，给社会或他人所带来的实际后果。在现实的个体道德行为过

程中，动机和效果之间通常会出现这样三类最基本的关系模式：一

种动机，造成一种效果；多种动机，造成多种效果；一种动机，造

成多种效果，或多种动机，造成一种效果。在这里所说的“动果

单向型”的道德变易形态，是指第一类动机与效果关系模式而言，

即一种动机，造成一种效果的关系模式。在这类关系模式中，有两

种道德变易流向：一种是善的动机，造成善的效果（善一善）；另

一种是恶的动机，造成恶的效果（恶一恶）。由于这两种变易流向

在道德性质上都是单向变化的，因而我们就把这两种道德变易形式

统称为“动果单向型”形态。

动果多向型。这种道德变易形态，是指上述动机与效果之间的

三类基本关系模式中的第二类模式而言，即多种动机，造成多种效

果的关系模式。在这类关系模式中，可有多种道德变易流向：一种

是善恶混合的动机，造成善恶两种效果（善恶一善恶）；另一种是

善中恶混合的动机，造成善中恶三种效果（善中恶一善中恶）；再

一种是善恶混合的动机，造成善中恶三种效果（善恶一善中恶）；

还有一种是善中恶混合的动机，造成善恶两种效果（善中恶一善

恶）。由于在这类关系模式中，动机与效果都是两种以及两种以上

的，其道德变易流向在道德性质上也都是多向变化的，因此我们就

把这些道德变易形式统称为“动果多向型”形态。

动果交向型。这种道德变易形态，是指上述动机与效果之间的

三类基本关系模式中的第三类模式而言，即一种动机，造成多种效

果；或多种动机，造成一种效果的关系模式。在这类关系模式中，

包含着两种相反数量的道德变易形式：一种是一种动机，造成多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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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果；另一种是多种动机，只造成一种效果。前者又有两种主要的

道德变易流向：一种是善的动机，造成善恶或善中恶多种效果

（善一善恶、善中恶）；另一种是恶的动机，造成善恶或善中恶多

种效果（恶一善恶、善中恶）。后者也有两种主要的道德变易流

向：一种是善恶或善中恶混合的动机，造成善的效果（善恶、善

中恶一善）；另一种是善恶或善中恶混合的动机，造成恶的效果

（善恶、善中恶一恶）。由于在这类关系模式中，不仅动机与效果

之间的数量不等，而且其道德变易流向在道德性质上也是不等的，

并呈现出交错变易的流向，因此我们就把这部分道德变易形式统称

为“动果交向型”形态。

道德流变主要是从主客体统一的研究视角，特指道德既可在宏

观又可在微观的范围中，纵向与横向相统一立体性的变化发展。它

所指的对象，既有社会道德现象，又有个体道德现象。道德流变的

基本形态表现如下：

善恶性质流变型。“善”与“恶”是评价社会道德现象特别是

人的道德行为或事件的最一般的概念。在伦理学的最一般意义上，

所谓善，就是指某一社会道德现象特别是人的某一行为或事件，符

合于一定时代、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准则所表达的要求；而所谓恶，

则是指某一社会道德现象特别是人的某一行为或事件，违背一定时

代、社会或阶级的道德准则所表达的要求。从根本上来说，对社会

道德现象或个体道德现象的善恶评价，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，其相

对性是十分明显的。当然，当我们去研究道德流变的时候，为了研

究的可能，我们必须去确定一个相对的“绝对善恶”前提，从此

出发，去研究社会道德现象或个体道德现象的善恶变化。而当这种

变化导致道德现象发生善恶性质上的流变时，我们就把它们称之为

“善恶性质流变型”“。善恶性质流变型”有四种主要形式：第一种

是善的道德现象流变为恶的道德现象（善一恶）；第二种是恶的道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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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现象流变为善的道德现象（恶一善）；第三种是善或恶的道德现

象流变为非善恶（非道德）即中性的社会现象（善、恶一中性）；

第四种是非善恶的社会现象流变为善或恶的道德现象（中性一善、

恶）。

善恶程度流变型。道德流变的第一类基本形态“善恶性质流

变型”，是从“质”上去考察道德的流变；而道德的流变除了

“质”的流变外，在同质的基础上，也会发生“量”的流变，我们

就把这类纯量上的道德流变，统称为“善恶程度流变型”。这类纯

量上的道德流变，主要有如下四种形式：第一种是原本具大善的道

德现象流变为只有小善的道德现象（大善一小善）；第二种是原本

为小善的道德现象却流变成具大善的道德现象（小善一大善）；第

三种是原本具大恶的道德现象流变为只有小恶的道德现象（大

恶一小恶）；第四种是原本为小恶的道德现象却流变成具大恶的道

德现象（小恶一大恶）。

善恶质量流变型。如果说道德流变的第一类基本形态“善恶

性质流变型”，仅仅是从“质”上去考察道德的流变，而第二类基

本形态“善恶程度流变型”又仅仅是从“量”上去考察道德的流

变的话，那么，道德流变的第三类基本形态“善恶质量流变型”

则是从“质”与“量”统一的角度去考察道德的流变。从这个角

度去考究道德的流变，就可以发现，道德现象的流变，不仅会发生

“质”上的流变，而且同时也会发生“量”上的流变。我们把这类

道德流变分解为如下四种主要形式：第一种是原本具大善的道德现

象流变成只有小恶的道德现象（大善一小恶）；第二种是原本具大

恶的道德现象流变成为小善的道德现象（大恶一小善）；第三种是

原本具小恶的道德现象流变成已具大善的道德现象（小恶一大

善）；第四种是原本具小善的道德现象流变成为大恶的道德现象

（小善一大恶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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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　　道德现象的复杂性与道德认识的辩证性

道德是人之为人的质的规定性之一。从人类进化史来看，人类

是从猿猴进化为人的。从猿猴进化为人，经过了猿人阶段一古人阶

段一新人阶段。在猿人阶段，还没有产生任何道德规范，群居性的

猿人还与动物一样，过着本能性的杂交式的“婚姻”生活。到了

古人阶段，人类的进化 性禁忌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飞跃

的产生。古人的性禁忌，就是“乱伦”禁忌。它先后规定：不同

辈分之间的男女不能“通婚”；兄弟姐妹之间不能“通婚”。正是

这种性禁忌（人类社会道德的原初表现形式）从根本上最终划出

了人与猿、人类与动物的界限。也正是有了古人的性禁忌，人类社

会才能从原始群走上氏族社会。从现实社会来看，一个社会，如果

没有了道德，这个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，最终必然走上崩溃和

灭亡；一个人，如果没有了道德，这个人就会寸步难行，最终必然

被社会所淘汰和抛弃。

因此，道德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，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

而发展。随着人类社会生活在“质”上的不断提升，在“量”上

的不断扩展，道德现象也日趋复杂。道德现象这种复杂性，是由道

德自身的本质及其特性所引发。

道德在本质上属于社会上层建筑、社会意识形态，因此，道德

不可避免地必然受到社会经济基础、社会经济关系所制约。正如恩

格斯所断定的那样，“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

。社会经济经济状况的产物” 状况对道德变化发展的决定性制约

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年版，第 页。》第 卷，人民出版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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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社会经济结构根本性质的变化

发展直接决定道德的变化发展。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

过程中，社会经济结构从根本性质上来划分，主要有两种最基本

的类型，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

构，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。从

原始社会以生产资料原始公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，

到文明社会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社会经济结构，再

到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和主导的社会经济结构；道

德在根本性质上，也伴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结构这一根本性质的变

化发展，发生了一种曲折向上的否定之否定的变化发展。第二，

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直接决定了道德的变化发展。不仅社会

经济结构根本性质的变化发展，会直接导致道德在根本性质上的

变化发展，而且社会经济结构的部分质变，也会直接导致道德的

部分质变。在人类社会历史上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和核心

的社会经济结构，曾经经历了奴隶主私人占有制、封建地主私人

占有制和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三种私有制形态，相应地，道德也随

之先后发生了部分的质变。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中，

随着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换，道德也不可避免地发生着部分质

变。第三，社会经济利益关系的分化直接决定了道德的分化。人

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，社会分裂为两大基本阶级，即剥削阶级与

被剥削阶级。这些不同的阶级，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，或为

了争得应有的经济利益，便或早或迟地形成各自为自己的经济利

益进行辩护的阶级道德。恩格斯当年曾这样批判过杜林的超阶级

道德论：“没有人怀疑，在这里，在道德方面也和人类认识的所

有其他部门一样，总的来说是有过进步的。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

阶级的道德。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，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

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，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



第 11 页

对立的回忆的、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。”①

道德在本质上作为一种社会意识，也不可避免要受到社会存在

的制约。社会存在就是指不依人类的主观意识为转移的社会生活的

物质条件，其主要包括地理环境、人口和生产方式等。这些物质条

件，对道德的变化发展有着重大的制约。首先，我们从地理环境来

看。地理环境对道德的制约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间接的制约与

直接的制约。所谓间接的制约，是指地理环境通过对经济活动方式

的制约进而产生对道德的影响。这种制约特别在人类社会的早期表

现得特别突出，在一定的意义上，可以说，它规定了一定民族的经

济活动方式，从而对一定民族文化的“基因”起到“定势”作用。

例如西方民族文化的摇篮古希腊，由于其半岛多山，三面环海，促

使海上交通和贸易发展起来，造成了古希腊工商经济的兴起，由此

萌生了个人主义、竞争主义、功利主义等西方基本伦理精神。而中

华民族生存于土地肥沃、雨水充足、气候宜人的自然环境里，造就

了农耕经济的发展，由此萌发了家族主义、中和主义、尚义主义等

中国传统伦理精神。所谓直接的制约，是指地理环境对人们生活方

式和生活习俗的规定而对道德直接发生影响。在实际生活中，道德

往往是与人们的生活规约和生活习俗融合在一起的。或者说，道德

往往是以人们的生活规约和生活习俗为“形式”表现出来。生存

于不同地理环境中的人群和民族，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也就有着

不同的生活规约和生活习俗。黑格尔就曾说：“助成民族精神的产

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，就是地理的基础。” 当然，也如普列汉诺

夫所说：“社会人和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，是出乎寻常地变化

多端的。人的生产力在它的发展中每前进一步，这个关系就变化一

① 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 页。卷，人民出版社 年版，第第

页年版，第黑格尔：《历史哲学》，三联书店 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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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。因此，地理环境对社会人的影响在不同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中产

生着不同的结果。” 其次，人口条件对道德也有制约作用。人口

条件对道德的制约，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是对人口本身的认

识进入到道德的范围中。人口是一定社会历史过程中的人的总和，

它是人的社会活动的根本基础。同时，人类活动的自然条件和社会

条件又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客观前提，为人口的绝对数量规定了具

体的限度。人口的质量与数量状况，都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

关。特别在现代社会，人口条件对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。因

此，人口问题不仅是个真理认识问题，需要科学对待，而且也是个

价值认识问题，需要道德制约。二是人口状况，直接影响人们的生

活方式，直接影响社会生产的发展，从而影响到人们的道德认识。

在不同的时代、社会和民族，由于人口的质量与数量的不同，不仅

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差别（例如人口众多的地方，较多地重视群体

性的活动；人口稀少的地方，较多地重视个体性的活动），而且社

会生产的类型、水平等也有很大的差别（例如人口众多的地方，

较多地重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；人口稀少的地方，较多地重视技术

密集型的生产）。由此造成了这些不同的地方其道德的关注点不

同，道德的认识和评价也不同。最后，我们从生产方式对道德的制

约来看。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，也是道德变化发展的

决定性力量。生产方式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。一方面，生产

力对道德的决定性影响，主要是通过生产力自身的发展水平决定社

会文明发展的程度，从而来决定道德发展的水平。例如不同的民族

和社会，由于其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，其所进化的文明程度也就

不同，有些已经发展到了知识文明，可是有些只发展到工业文明，

有些甚至才发展到农业文明。而由于社会进化的文明程度不同，社

①《普列汉诺夫 页。年版，第卷，三联书店哲学著作选集》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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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也就不同。例如处于农业文明阶段的民族和社会，

社会公德的水平就必然较低些；而处于知识文明阶段的民族和社会，

社会公德的水平也就必然会高一些。另一方面，生产关系对道德的

决定性影响，主要是表现为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道德的性质，生产

关系性质的变化直接决定着道德性质的变化。例如在资本主义私有

制的生产关系条件下，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，其主流社会道德的主

体性质是资本主义性质；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关系条件下，

无产阶级占统治地位，其主流社会道德的主体性质是社会主义性质。

道德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，在本质上属于价值认识，

其突出的特性是多元性。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方法可以说是种类繁

多，但是概括起来，就是两种：真理认识与价值认识。真理认识是

指人们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，是一种辨别事物的真假、是非

的认识，它要求主观认识与客观事物相一致、相符合，它以客观事

物的本来面貌为依据，具有鲜明的客观性，因而也就具有了突出的

一元性特征。与此相反，价值认识是指人们对事物的意义和作用的

认识，是一种辨别事物的利害、善恶、美丑的认识，它要求事物

（客体）与主体的需求相适应、相吻合，它以主体（个人、集体、

社会等）的需要为依据，具有鲜明的主观性，因而也就具有了突

出的多元性特征。由于道德认识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认识，所以道

德认识也具有多元性。这种多元性，使得人们对同一个事物的善恶

评价是那么的不同，在一些人看来是善的东西，在另一些人看来却

是恶的东西，反之亦然。关于这一点，恩格斯在《反杜林论》一

书中就已经指出：“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、从一个时

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这样厉害，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

的。” 正是这种多元性，导致了道德的复杂性。

年版卷，人民出版社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 页。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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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德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一种基本形式，虽然从根本上来说，

它依赖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，但是它又对社会的经济基础

和经济关系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性。道德的这种相对独立性，是指道

德在反映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同时，还具有自身的能动性

和独特的发展规律，它的发展同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并

不总是保持着一致和平衡。道德这种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

个方面：第一，道德变化发展的滞后性。道德既是一种观念形态的

东西，也是一种风俗习惯的东西。作为一种观念形态，它存在于人

们的头脑和心灵之中；作为一种风俗习惯，它存在于社会生活方式

之中。因此，它虽然在本质上是社会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反映，

但是它一经形成，就有了自身的独立形态，就有可能滞后于社会经

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变化，从而使得旧道德能够留存下来，与

新道德并存，导致了道德的复杂性。如封建社会的“三纲五常”、

“三从四德”等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，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经

济关系早已被消灭的现代社会，还不同程度地留存于人们的思想观

念和社会的风俗习惯之中，还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

为。第二，道德变化发展的超前性。人类的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，

它能够透过现象揭示出事物的内在本质，能够发现事物发展变化的

规律性，并进而能够预测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。从而，

人类也就能够根据事物未来发展变化基本趋势的要求，提出具有超

前性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，引导和推动社会健康、持续向前发

展。如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，无产阶级就提出了“大公无私”、

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”等许多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的道

德观念和道德准则。第三，道德变化发展的不平衡性。道德的变化

发展虽然在最终的意义上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

所决定、所制约，然而，由于道德不直接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

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要求，因此，某一地区道德变化发展的水平，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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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经济发展的水平，并不总是一一对

应的。历史上和现实中都有许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和经济发

展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，在道德上却超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较高和

经济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；反之，也有许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

平较高和经济发展较先进的国家和地区，在道德上却落后于社会生

产力较低和经济发展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。

面对日趋复杂的道德现象，人类的道德认识必须具有辩证性。

这是因为一方面，客观存在的道德现象本身就是辩证的，道德就是

在辩证的运动中存在和发展的。道德现象这种自在的客观辩证性，

要求人类的道德认识必须与之相适应，也必须具有主观辩证性。另

一方面，主观辩证法只不过是客观辩证法在人类思维中的反映而

已，人类只有运用主观辩证法去认识辩证运动着的道德现象，才有

可能使人类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、相符合，也才有可能真

正趋近于对道德现象的真理性认识。

然而，我们要使自己的认识具有辩证性，就必须克服道德认识

上的形而上学，其典型形式是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。

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认为伦理价值、道德真理及评价标准具有

终极意义，并在一切时空范围内都有效的伦理观点和道德认识的方

法论。在哲学上，道德绝对主义与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联

系，它用静止的、不变的观点，而不是用运动的、发展变化的观点

观察社会的道德生活。道德绝对主义者认为，伦理价值、道德真理

及评价标准根源于某种终极的道德本质、神的意志或绝对理念，而

不是根源于人们现 道德绝对主义在中国伦理思想实的社会生活。

史上，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，一种是主观道德绝对主义，一种是客

①参见罗国杰主编《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》现代西方伦理学卷，吉林人民出版社

年 页。版，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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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道德绝对主义。主观道德绝对主义，可以战国时期的孟子为代

表。孟子将不变的人性，视为道德的根源。在他看来，人异于禽兽

者，只是道德；而人之所以有道德，乃人性中天生就具有“善

端 人性中的“善端”发扬光大，就形成以“仁义礼智”为核心

。的道德体系。因此，“仁义礼智，非由外铄我也，我固有之也”

客观道德绝对主义，可以西汉时期的董仲舒为代表。董仲舒认为，

道德来源于天，天是伦理道德的最终根源和最高原则。不仅个人的

善恶本性、道德品质由天决定，而且社会的伦理道德也是由天决定

的“。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。” 而“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

道亦不变” 。道德绝对主义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，也主要有两种

表现形式：一种是直觉主义，一种是神学目的论。直觉主义是一种

具有道德绝对主义倾向的学说，因为它断言有一种脱离人们实际经

验而具普遍性的道德性质的存在。在直觉主义者那里，无论是

穆尔（英国哲学家）这样的价值论直觉主义者，还是

罗斯（英国伦理学家）这样的义务论直觉主义者，都相信存在某

种非自然的、脱离人们的现实经验而又适用于一切时空环境的道德

性质。而神学目的论则是一种从神学理论出发，主张神对人的希

望、赞同及命令等等，是衡量人们行为正当与否的绝对不变的标准

的学说。现代瑞士神学伦理学家、新正统派著名人物 布龙纳可

做此说之代表。他断言，神所做的和所欲的都是善的，一切与神意

相反的都是恶的，善只有在神的意志中才能具有它的根据和惟一的

存在，只有神的意志才给人们提供着惟一的道德真理知识。

道德相对主义是一种认为伦理价值、道德真理及评价标准只具

告子①《孟子 上》。

《春秋繁露 基义》。

《春 对策三》。秋繁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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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相对性而不具有任何普遍意义的伦理观点和道德认识的方法论。

在认识论上，道德相对主义与哲学相对主义相联系，强调事物运动

发展的相对性，否认相对性与绝对性二者的辩证 道德相对统一。

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在西方肇端于古希腊哲学，在中国出现于春

秋战国时期。古希腊著名的怀疑主义者皮浪已经认为，在善恶、正

邪、荣辱等伦理价值之间不可能做恰当的判断，因为这些判断之间

的界限是不确定的，也不能说它是不正当的。因此，在他看来，最

高的善就是不做任何判断。中国春秋时期，道家创始人老子在阐述

其朴素辩证法思想之时，已经有了道德相对主义的认识：“唯之与

老子看阿，相去几何？善之与恶，相去几何？” 到善与恶的相对

性，这无疑是正确的。但是他却进一步把相对性绝对化，使事物失

去了固有的客观界限和质的规定性，结果善亦是恶，恶亦是善，使

道德价值无从辨别和评价。而战国时期的庄子，则把道德相对主义

发挥得淋漓尽致。在他看来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界限，完全都是

相对的，因此，“自我观之，仁义之端，是非之涂，樊然淆乱，吾

什么仁义，什么是非，根本没有客观标准，统统恶能知其辩？”

不可知。

在现代，道德相对主义成为一种在西方各伦理学派中普遍存在

的伦理学倾向。主要有三种表现形式：主观的（心理的）伦理相

对主义、客观的（文化的）伦理相对主义和境遇的（经验的）伦

理相对主义。

主观的（心理的）伦理相对主义的共同点，就是夸大人的个

体差异，根据个人的情感、欲望、冲动、兴趣（偏爱）等等来规

①参见罗国杰主编《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》现代西方伦理学卷，吉林人民出版社

年版，第 页。

《老子》第 章。

《庄子 齐物论》。


